
泰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泰 兴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泰 农 发 〔2023〕5 2 号

关于报送2023年泰兴市农业系列中、初级专 

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市职称工作统一部署，2023年农业系列中、初级专 

业技术资格评审活动将于 9 月进行，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 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1.在我市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农业和农业工程专业技术 

工作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（聘 用 ）合同的专业技术人才；在 

我市就业的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；符合条件的新型职业农 

民。

2.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持有外国人来 

华工作许可证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 

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。



3.公 务 员 （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 

员 ）、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职称评审（考核认定）。受到党纪、 

政务、行政处分的，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或考核认定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正常评审：按 《江苏省农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

( 试 行 ）》、 《江苏省农业工程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 行 ）》、

泰州市人社局、泰州市专业技术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 

组办公室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做好我市 2023年度全市职称评审 

工作的通知》 （泰 职 办 〔2023〕7 号 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2 . 根 据 《关于开展企业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 
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 （泰 职 办 〔2020〕5 号 ），凡在我市企 

业、非公经济组织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申报考核认定。考核 

认定条件：（1)获得与农业技术相关的市（厅 ）级科学技术奖 

三 等 奖 （或相应奖项）以上奖项获得者；（2)取 得 本专业（工 

种 ）一 级 （高级技师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；（3) 

作为第一发明人，获得与农业技术有关的具有显著经济和社会 

效益的国家发明专利 1 件以上；（4)获 得 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

“全国技术能手 ” 、 “江苏技能大奖” 、 “江苏技术能手”、 

市 级 以 上 “劳动模范 ” 等称号或市级 “五一 ” 劳动奖章（含其 

他相应层次及以上荣誉称号）；（5)获得国家级技能大赛三等 

奖以上、省级技能大赛一、二等奖或市级一类技能大赛一等奖。

3.农业系统基层事业单位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 

称评审，应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基层事业单



位 专 业 技 术人 员 “定向设岗、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 ” 的通知》 

( 苏 人 社 发 〔2020〕152号 ）规定执行。选择定向申报的申报 

人 ，其身份认定和申报岗位信息由市农业农村局和市人力资源 

和社会保障局确认。

三、申报专业

农业系列专业技术资格分农业技术、农业工程两个大类， 

各专业大类分若干小专业，具体以申报平台为准。申报何种专 

业由申报人员根据本人实际所从事的专业工作选定，申报专业 

一旦选定提交无法更改。

四、报送材料内容

1 .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 《中级考核认定申报表》 

( 申报平台下载，用 A 3 纸打印，对折成 A 4 纸后从中间骑缝

装 订 ）一 式 3 份。申报考核认定的人员其个人具有代表性、标 

志性成果须由本单位或本行业 2 名以上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 

或企业负责人撰写推荐意见，意见内容在申报时录入，《中级 

考核认定申报表》打印出来后由推荐的专家或企业负责人签 

字。

2 .《个人承诺书》 （申报平台中可下载模版，需申报人签 

名 ）1 份。

3.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学 历 （学位）证书复印件。凡申报平台不能自动获取验 

证的学历（学位）（中专及以下学历除外），均需申报人在“其 

他材料 ” 中 上 传 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 《中国高等教 

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等相关 佐 证 材 料 （需登陆 “学信网”申 

请 ）。国 （境 ）外的学历，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



证书。

5.现职称证书复印件。持外地人社部门或经人社部门授权 

的单位颁发的职称证书，在我市同级转评或申报高一级职称 

的，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，能够提供证书、评审申报表和 

评审批文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
6.2019-2022年年度考核表（企业单位申报人员不能提供 

年度考核表的，由其单位对其近四年来的德、能、勤、绩四方 

面进行考核，做出综合评价意见）。

7 . 验证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和专业技术人 

员公需科目远程教育培训合格证。

8.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1 份 ，内容包括以下方面： （1 ) 任 

现 职 以 来 （下 同 ）的主要技术工作经历； （2 ) 参加了哪些具 

体工程技术项目； （3 ) 在项目中发挥了哪些作用，解决了何 

种技术难题； （4 ) 取得了哪些成果和效益； （5 ) 明确申报类 

型及具体条款。

9.任现职以来能反映其工作经历与能力、工作业绩与成果 

的有关原始技术资料、各类表彰、奖励证书的复印件。

10.能反映本人技术水平的论文或专题技术工作报告或有 

关专著、译 著 （正式发表的论文或专著、译著复印件要附封面 

和期刊目录）。

11.单位同意申报证明（申报平台中可下载模版）。

凡申报材料中的佐证材料均须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照原 

件进行逐一审核，审核人须在复印件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以 

示负责。

所需申报材料除第 1 项申报材料外，其他申报材料须按上



述所列申报材料顺序装订成册，要有封面、封底、目录和页码。 

申报材料需装入牛皮纸袋内方可上报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.我市申报农业系列职称人员均需登录“江苏人社网上 

办事服务大厅” ( http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 ) 选择泰兴 

进行注册填报，网上申报时，申报人要特别注意正确选择申报 

类型。上传的各类证书、证件、证明、业绩成果、论文等的 

P D F文件须为原件的扫描件。网上申报时间为 7 月 1 0号- 7 月 

3 1 曰。网上注册申报审核通过后，纸质材料须于 8 月 1 5 日前 

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事科。联系电话：87633070。

2.进一步落实市委、市政府乡村振兴战略，各乡镇（街 道 ）、 

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、鼓励新型职业农民、种 

植养殖等生产经营能手参加职称申报，并做好申报辅导工作。

3.各 乡 镇 （街 道 ）、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做 

好申报推荐审核工作，审核中要认真落实责任，把好审核关， 

严格实行 “谁审核，谁签字，谁负责”。为严肃职称工作秩序、 

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诚信体系建设、建立诚信承诺和责任追究制 

度 ，对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扰乱职称评审秩序等违纪违规行

为的，将进行严肃查处，严格责任追究。

4 .申报人所在单位在盖章推荐前要履行公示程序，公示时 

间 不 少 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申报人姓 

名 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现工作岗位、现职称名称、现职称取得 

时间、拟申报职称、是否在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期内、近 4 

年年度考核情况（不进行年度考核的企业除外）、业绩成果（可

http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)%e9%80%89%e6%8b%a9%e6%b3%b0%e5%85%b4


条目式概述）等。

5 .申报职称的资历（任职年限）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 2月 

3 1 曰，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 历 （学位）等截止时 

间为 2023年 3 月 3 1 日。

6.完善职称申报评审诚信体系，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 

应承诺提供的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、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。实 

行学术造假和职业道德失范 “一票否决”。对通过弄虚作假、暗 

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，一律予以撤销，并记入全 

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诚信档案库，记录期为 3 年。

7.评审费用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。

障局

或23啤 6 月 3.0 日

农业农村局泰兴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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